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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民政厅办公室文件 

 

陕民办发〔2019〕52号 

 

 
关于印发《陕西省 2019 年养老护理员 
职业技能竞赛暨第九届全国民政行业 

职业技能竞赛（养老护理员） 
选拔赛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民政局，杨凌示范区民政部，西咸新区人社民政局，

韩城市民政局： 

为提升养老服务人才职业化、专业化、标准化建设水平，

建立健全养老护理员人才培养、教育培训、激励评价等机制，

努力打造素质过硬、业务精湛、尊老敬业的养老护理员人才

队伍，加快推动全省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。检验掌握全省养

老护理员队伍服务水平，为 10 月份第九届全国民政行业职

业技能竞赛（养老护理员）选拔参赛选手，省民政厅拟于 9

月下旬举办 2019年全省养老护理员技能竞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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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将《陕西省 2019 年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暨第九

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（养老护理员）选拔赛实施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要求做好相关工作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陕西省民政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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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 2019 年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暨 

第九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
（养老护理员）选拔赛实施方案 

 

一、 竞赛名称 

陕西省 2019 年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暨第九届全国

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（养老护理员）选拔赛 

二、竞赛主题 

通过职业技能竞赛，为全省养老护理员搭建展示才能、

相互学习、创新进取的平台，进一步调动养老护理员“岗位

建功、技能成才”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为参加“2019 年中国

技能大赛——第九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（养老护理

员）”选拔参赛选手。 

三、竞赛职业 

养老护理员 

四、参赛人员条件 

从事养老护理员工作两年以上，且参加过技能培训的从

业人员；养老服务相关专业（老年服务与管理、老年护理、

老年保健与管理等）毕业生，工作满两年以上者优先。 

五、竞赛组织 

由陕西省民政厅主办，成立陕西省 2019年养老护理员职

业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（见附件 1），负责本次竞赛的组织领

导工作。陕西省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和西安外事学院担任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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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方，负责竞赛的裁判和评分、场地、器材、工作人员及与

会人员生活保障。 

竞赛组委会下设办公室，具体负责竞赛的组织协调和管

理工作。 

各市（区）民政局负责各自的参赛工作。 

六、竞赛命题标准及方法 

（一）竞赛依据 

竞赛以养老护理员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高级工及其以

上标准的知识和技能要求为参照依据。严格按照第九届全国

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项目设置、方法程序和评分细则组织

实施，请各地关注民政部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网站公布的

职业竞赛技术纲要。 

（二）竞赛内容 

分理论知识考试、实际操作技能考核两项，其中理论知

识竞赛成绩占 30%，实际操作技能成绩占 70%。两项成绩均

按百分制，合并计算总成绩。 

（三）竞赛细则 

竞赛细则见附件 4 

（四）竞赛成绩 

分单位成绩排名和个人成绩排名。单位成绩由个人成绩

的平均分确定。 

    七、竞赛实施步骤 

分预赛和全省决赛两个阶段进行。 

（一）预赛：各市（区）民政局负责组织好本地区的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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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，为全省决赛选拔推荐选手。 

（二）决赛：由陕西省民政厅机关党委（人事处）和养

老服务处组织全省养老护理员进行职业技能竞赛。全省决赛

后选出 6 名选手参加“2019年中国技能大赛——第九届全国

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”的参赛选手。 

八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预赛阶段 

2019 年 9 月 2 日至 15 日，由各市（区）民政局组织开

展市级预赛。 

（二）决赛阶段 

全省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决赛定于 2019年 9月 23日至

25 日举行。 

九、奖项设置和奖励办法 

（一）奖项设置 

1.个人奖 

一等奖：养老护理员决赛获得前 5 名的选手； 

二等奖：养老护理员决赛获得前 6-15名的选手； 

三等奖：养老护理员决赛获得前 16-30名的选手； 

优秀奖：养老护理员进入省级决赛的其他选手。 

2.团体奖 

一等奖：团体总分第 1名的参赛队； 

二等奖：团体总分第 2 至 3名的参赛队； 

三等奖：团体总分第 4 至 6名的参赛队。 

3.优秀组织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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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在本次竞赛活动中组织周密、团体成绩优异的代表队

获得优秀组织奖。 

（二）奖励办法 

单位奖和个人奖均颁发荣誉证书 

十、报名事项 

各市（区）通过预赛选拔 4-6 名思想品德好、业务技能

精的养老护理员参加全省比赛（最少要有 1名社会力量办养

老机构的选手），并推荐 1 名责任心强、业务全面、业内影

响力强的专业人士参加评委工作（参赛人员名单于 9 月 17

日之前上报），报名名单见附件 2。 

9 月 23 日 17 时前到西安外事学院南校区医学院 10#教

学楼二楼学术报告厅（西安市雁塔区鱼斗路 18号）。报名注

意事项见附件 3。 

十一、有关要求 

各市要高度重视全省 2019 年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，

加强组织领导，按照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确保本地区

技能竞赛顺利实施和全省决赛选手的选拔工作。要通过技能

竞赛活动带动和激励广大养老护理员爱岗敬业、苦练技能，

争当技术能手，建立岗位练兵和技术比武的长效机制。要充

分利用网络、报纸、广播、电视等新闻媒体，及时报道优秀

选手的先进事迹，在养老行业营造崇尚技能、尊重劳动、关

爱养老技能人才的良好氛围。各市（区）竞赛组织和实施等

情况，请及时报送省民政厅机关党委（人事处）和养老服务

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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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    拜关胜 

029-63917569  邮箱 1409178877@qq.com 

        省民政厅机关党委（人事处） 

杨露莎 029-63917426 

 

附 件： 

1.竞赛组委会成员名单 

2.技能竞赛报名汇总表 

3.报名、参赛注意事项 

4.技能竞赛技术纲要 

5.参赛队团体评分参考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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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竞赛组委会成员名单 

一、竞赛组委会 

主  任： 

曾 明   省民政厅党组副书记、副厅长 

副主任： 

郭惠敏   省民政厅副厅长 

委  员： 

曹天刚   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 

孙海侠   省民政厅机关党委（人事处）处长 

杜学孔   省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  

甘靖毅  西安外事学院医学院院长 

二、竞赛组委会办公室 

主  任: 

曹天刚   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 

孙海侠   省民政厅机关党委（人事处）处长  

成  员： 

任慧丽   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 

王  劲   省民政厅机关党委（人事处）副处长  

拜关胜   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四级调研员 

杨露莎   省民政厅机关党委（人事处）主任科员 

刘晓燕   省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秘书长  

房长宏   西安外事学院培训中心主任 

马   宏   西安外事学院医学院副院长 

刘亭花   西安外事学院职业技能鉴定站副站长 

竞赛组委会办公室设：会务组、裁判组、宣传报道组、

保障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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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技能竞赛报名汇总表 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领队：        手机： 

序

号 

姓  名 

性

别 

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职称 联系方式 

备  

注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

裁

判 

       

领

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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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报名、参赛注意事项 
 

1.各市（区）代表队选派参赛选手 4-6 人（最少要有 2

名具有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资格中级及以上证书的选手）、

领队 1人、裁判 1 人（可兼任）参加全省比赛。各市（区）

于 2019年 9 月 15 日前完成参赛选手选拔，9月 17 日前将选

手报名表报省厅养老服务处。 

2.参赛选手报到时请携带好选手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

（一式两份）、职业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（一式两份）、2

寸红底照片 2张。 

3.选手参赛期间着白色短袖分体护士服、白色护士鞋，

不得穿戴具有地区及单位标识的服装，不穿高跟鞋，不携带

手机，不化浓妆，不佩戴任何饰品。 

4.本次竞赛不安排接送站，竞赛地点：西安外事学院（西

安市雁塔区鱼斗路 18 号西安外事学院南校区），报到（住宿）

地点：西安外事学院南校区医学院 10#教学楼二楼学术报告

厅（西安市雁塔区鱼斗路 18 号），乘车路线：城东客运站乘

坐后卫寨方向地铁 1 号线，到“汉城路”站 D口出站，转乘

225 路在“西辛庄”下车或 199 路公交车在“鱼化一路与科

技二路口”下车。城南客运站出站乘坐 278 路公交车，在“丁

家桥”下车，即可到达。或乘坐北客站方向地铁 2 号线，在

“小寨”转乘鱼化寨方向地铁 3 号线，到“丈八北路”站 C

口出站，向南步行 500米，即可到达。城西客运站出站转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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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5 路在“西辛庄”下车或 199 路公交车在“鱼化一路与科

技二路口”下车。城北客运站出站乘坐公交二环二号线，在

“昆明路”下车，转乘向西的 800 路公交车，在“西辛庄”

下车即可到达。西安火车站（普通列车）出站乘 201 路，在

“西辛庄”下车即可到达。西安北客站（高铁）乘坐韦曲方

向地铁 2 号线，在“小寨”转乘鱼化寨方向地铁 3 号线，到

“丈八北路”站 C 口出站，向南步行 500 米，即可到达。 

5.选手、领队及裁判食宿费用由竞赛组委会支付，往返

交通费用自理。 

6.本次竞赛理论知识及实操考核内容将依据全国大赛

标准，为更好地做好衔接，请选手登录民政部职业技能鉴定

指导中心官方网站，随时关注试题公开情况，按照公开试题

标准备赛。 

7.实操技能模块物品由承办单位统一配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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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技能竞赛技术纲要 

 

一、竞赛目的 

通过竞赛，全面考察参赛选手的职业素养、交流沟通能

力及护理操作能力。通过竞赛促进养老护理员不断学习职业

技能，全面提高业务水平。加快培养和选拔民政行业高技能

人才，推动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。 

二、竞赛方式 

本次竞赛以个人赛方式进行。包括理论知识竞赛、实操

技能竞赛两部分。 

1.理论知识竞赛：采用笔试的方式进行。 

2.实操技能竞赛：按照实操模块以流水作业的形式进

行。实操竞赛赛场设候赛区、准备区、竞赛区。全体选手赛

前在候赛区抽签候赛，抽签号确定后，选手根据抽签顺序封

闭候赛、准备、参赛。 

三、竞赛内容 

（一）大赛内容含理论知识、实操技能两部分。 

1.理论知识：依据《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，参

赛选手针对所给题目及给出的 1份典型案例，进行独立思考

分析，按照答题要求提出解决方案。该部分评分标准见技术

方案附件，具体案例不公布。 

2. 实操技能：以操作技能大赛的形式进行，主要考核选

手的综合操作技能。大赛试题由命题组统一命制，赛题及评

分标准不公布。 

依据《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,以养老服务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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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典型工作任务为导向，根据养老服务人员工作过程，整合

6 个考核项目，涵盖生活照料、基础照护、康复护理、心理

护理、培训指导等内容。 

生活照料：为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喂饭；为老年人布置睡

眠环境并协助睡眠照护；为卧床老年人更换床单；为卧床老

年人翻身预防压疮；为带鼻饲管老年人进行进食照料；用棉

球法为老年人进行口腔护理；识别老年人进食困难的原因和

应对措施；为老年人摆放轮椅坐位进食体位；协助老年人半

坐位进食；照料有睡眠障碍的老年人入睡；为老年人呕吐时

变换其体位。 

基础照护：查对并帮助老年人服药；使用热水袋为老年

人保暖；为老年人进行湿热敷；采用绷带包扎法进行外伤止

血包扎；为留置尿管的老年人更换尿袋；为老年人测量腋下

体温；为Ⅰ期压疮老年人提供照护；应对老年人Ⅰ度烫伤；

为老年人应用滴耳剂；为卧床老年人测量血压；为坐位老年

人测量血压。 

康复护理：指导老年人使用手杖行走训练；使用轮椅转

运老年人；帮助老年人进行穿脱衣服训练；指导肢体障碍老

年人进行床上翻身训练；指导肢体障碍老年人进行桥式运动

训练；为认知障碍老年人进行记忆力训练；对老年人进行床

边坐位训练；辅导老年人完成健身康复操训练；教老年人手

工活动（剥豆子）；指导老年人进行手指操训练；帮助语言

障碍的老年人进行言语训练。 

心理护理：用语言和肢体语言疏导老年人不良情绪。 

培训指导：对初级养老护理员进行实践指导。   

（二）大赛形式及时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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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理论知识（120 分钟） 

客观理论时间 60分钟，案例职业能力测评 60 分钟。 

2.实操技能（36分钟） 

参赛选手在一个大赛区根据具体的情境，以顺序进入的

形式完成涉及生活照料、基础照护、康复护理模块的 6个具

体的操作技能项目，操作技能考核按照试卷规定时间分别在

６个赛位完成。重点考核参赛选手的操作执行能力、知识应

用能力、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人文关怀素质。实操

技能大赛赛场设置候赛区、大赛区、休息区、观摩区等区域。

全体选手赛前在候赛区抽签候赛，抽签号确定后，选手根据

抽签顺序参赛。 

（三）成绩比例 

大赛计分方式包括选手个人成绩计分和参赛队组织奖

计分两部分，具体如下： 

1.选手个人成绩计分 

（1）理论知识大赛 

理论知识大赛评分标准含客观题（闭卷）及案例职业能

力测评题（可带参考资料），详见《职业能力测评评分表》，

客观题占理论成绩 60%，案例职业能力测评题占理论成绩

40%，满分共为 100 分。采用笔试形式按统一标准评分。选

择题答对一个得相应分值，答错或不答不得分也不扣分；判

断题答对一个得相应分值，答错一个扣相应分值，不答不扣

分也不得分。8个测评维度、40个测评点给予相对的分值。 

（2）实操技能大赛 

实操技能大赛各操作技能模块均按实际分值打分。现场

实操竞赛各实操模块均按相应的评分标准以百分制的形式



- 15 - 

打分。实操总成绩为各模块成绩之和，按百分制计算。 

（3）选手大赛成绩 

选手大赛总成绩按下列公式计算： 

FBJ = 30% FBL+ 70% FBS 

    式中： 

FBJ——选手大赛成绩 

FBL——选手理论知识大赛分数 

FBS——选手实操技能大赛分数 

2.大赛组织奖计分方式 

大赛组织奖成绩由两部分组成，包括领队审核资料评价

打分和参赛队选手成绩平均分。两项分值相加，计算组织奖

获奖结果。大赛组织奖设一等奖 1 名，二等奖 2名，三等奖

3 名。 

（1）领队审核资料评价打分 

该部分成绩由市（市、各区）领队进行评分，占大赛组

织奖成绩的 60%。具体为：以各区的预赛组织为依据，包括

预赛组织、预赛实施、经费保障、媒体宣传等 4个方面，由

区领队根据参赛队交流材料评分（参考标准详见附件 5）按

照百分制对各参赛队进行评分。 

（2）参赛队选手平均分 

参赛队选手平均分为各参赛队选手总成绩除以参赛选

手数（足额计划选手数）的平均分，占大赛组织奖成绩的 40%。 

（3）选手竞赛总成绩采用百分制,由理论知识成绩（占

30%）、实操技能成绩（占 70%）相加组成。竞赛成绩保留小

数点后两位（按照“四舍五入”的原则修约）。 

（4）参赛选手按总成绩从高向低依次排列名次，参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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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队按选手的平均成绩从高向低依次排列名次。 

（5）选手竞赛总成绩相同时，实操技能成绩高者优先；

实操技能成绩相同者，实操技能总用时与规定时间近者优

先。若上述各项均相同者，则增加答辩或实操考核决定名次，

不产生并列名次。 

四、时间安排与竞赛设备、场地 

（一）9 月 24日（或 23日晚上）上午理论竞赛，地点：

西安外事学院南校区医学院 10#教学楼。 

（二）9 月 24 日下午、25日上午技能操作竞赛，地点：

西安外事学院医学院实训楼。 

（三）实操所需的设备、工具、材料由竞赛组委会负责

提供。 

五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理论知识竞赛 

1. 理论大赛测评，选手自带 2B铅笔、橡皮、黑色签字

笔，其它物品一律不准带入赛场。案例职业能力测评可携带

参考资料。两场测评中间间隔时间 5 分钟。 

2.选手须带身份证参加比赛。试卷上除在规定位置填写

准考证号外，不得作任何标记，否则试卷作废。 

3.违反赛场纪律者一律取消竞赛资格。 

（二）现场实操竞赛 

1.选手进入实操赛场必须佩戴参赛选手抽签号码，工作

服（统一为白色短袖分体护士服、白色护士鞋）由选手自备，

并不得有单位名称等明显标示，进入赛场的选手不得携带任

何规定以外的物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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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现场实操竞赛在规定的场地使用指定设备及用品进

行。 

3.选手在进入实操赛场的指定位置即开始计时，现场实

操提前完成时，选手应举手向裁判示意报告操作完毕。选手

操作超时，计时员直接叫停。 

4.选手的现场实操时间由计时员记录。 

（三）竞赛现场操作违规违例处理办法 

1.选手如有不服从竞赛工作人员统一安排、违反赛规的

行为，根据造成后果的程度，由仲裁组决定，给予警告、扣

分、取消竞赛成绩、取消竞赛资格等处分。 

2. 实操技能竞赛过程中选手不得出现参赛单位及行政

区域名称、个人姓名、准考证号、身份证号等信息，违者该

项目成绩记零分。 

3. 实操技能竞赛均按照规定时间进行，中间不提醒。

现场实操竞赛超时，立即叫停。 

六、赛场规则 

（一）赛场内除必要的裁判和赛务人员外，其他人员未

经赛场负责人允许不得进入赛场。 

（二）新闻媒体派员进入赛场必须经竞赛组委会允许，

并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安排和管理，不得影响赛事。 

（三）各参赛领队和随行人员不得进入竞赛场地，否则

所在代表队选手按违规处理。 

（四）所有进入竞赛场地人员须遵守承办单位内部管理

规定。 

七、参考材料 

   （一）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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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家职业技能鉴定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》（基础知

识、初级、中级、高级），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和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能力建设中心组织编写，2013

年 7 月出版。 

（二）职业技能鉴定指导 

《职业技能鉴定培训教材和养老护理员考试指南》，民

政部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织编写，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4

年 3 月出版，主编：杨根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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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参赛队团体评分材料参考标准 
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配分 具体要求 得分 

1 预赛组织 

赛前研讨 15 按通知要求足额派员参加赛前研讨会 15 分；  

发文通知 15 
处级及以上单位发文 15分；科级部门发文 12分；各单位或协会发文 10分；其

它 1-9分； 
 

出席领导 15 处级及以上 15分；科级 12分；院长及以下 1-9分；  

奖励政策 15 省级预赛是否有相关奖励政策 15分；其它 1-10分；  

2 预赛实施 

职工占比 10 
各地区所管辖符合参赛条件的地市，组队参加预赛，占比 100%的 10分；低于 100%

高于等于 80%的 8分；低于 80%的 5分； 
 

组队参赛 10 按通知要求足额派员参赛 10分（选手、领队、推荐裁判员不足酌情减分）；  

3 经费保障 经费投入 10 有大赛专项经费 10分；其它 1-5分；   

4 媒体宣传 媒体层面 10 市(处)级及以上媒体 10分，地市媒体 8分，其它媒体 1-7分；  

合  计 100 实际得分  

备注：各省级预赛通知需提交原件和复印件；出席领导需要有参加大赛活动照片（须含大赛活动背景墙、LED 电子屏）证明；经费投

入必须有经费申请审批证明或单位财务结算单证明；预赛人数、足额派出代表队、媒体关注等须有书面证明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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